
聽
取
僑
務
委
員
會
工
作
報
告
後
之
提
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八
日 

 

貴
會
在
過
去
一
年
來
工
作
做
了
創
新
性
的
幾
項
大
事
，
諸
如
召
開
僑
務
委
員
會
全
體
委
員
會
議
，
研
訂
「
貫
徹
三
民
主
義
統
一

中
國
任
務
加
強
僑
務
工
作
方
案
」
，
舉
行
世
界
華
裔
青
年
會
議
，
訂
定
具
體
工
作
方
案
，
以
及
建
國
七
十
年
十
月
慶
典
，
回
國
僑
胞

特
別
踴
躍
，
粉
碎
中
共
所
謂
「
紀
念
辛
亥
革
命
七
十
年
」
的
統
戰
陰
謀
，
在
有
限
的
人
力
財
力
下
，
能
有
如
此
成
就
，
殊
值
讚
佩
，

並
對
貴
會
同
仁
工
作
成
就
與
辛
勞
表
示
嘉
勉
之
意
。
惟
當
前
僑
務
工
作
，
任
務
非
常
艱
鉅
，
我
們
必
須
因
應
發
展
情
況
，
不
斷
創
新
，

不
斷
努
力
。
茲
對
今
後
僑
務
工
作
，
提
出
下
列
幾
點
： 

第
一
、
鼓
勵
海
外
各
地
華
人
華
裔
人
士
，
積
極
參
與
當
地
政
治
活
動
。
並
協
導
僑
團
同
胞
，
與
當
地
政
府
和
民
間
密
切
聯
繫
合

作
，
主
動
推
進
國
民
外
交
工
作
。 

第
二
、
歷
年
來
在
臺
畢
業
的
僑
生
，
現
時
散
佈
海
外
，
為
數
甚
眾
，
而
且
多
有
成
就
，
應
由
貴
會
作
更
進
一
步
的
聯
絡
。
特
別

注
意
東
南
亞
地
區
畢
業
僑
生
之
聯
繫
。 

第
三
、
對
僑
社
文
宣
和
大
眾
傳
播
工
作
，
須
積
極
擴
大
推
展
，
發
揮
力
量
。
無
論
僑
辦
報
紙
、
書
刊
、
廣
播
、
電
視
，
貴
會
均

應
研
擬
計
畫
，
列
報
預
算
，
輔
導
他
們
（
特
別
是
美
國
地
區
）
，
這
與
支
持
僑
胞
參
與
當
地
政
治
活
動
工
作
是
相
輔
相
成
的
。 

第
四
、
華
僑
經
濟
方
面
，
政
府
近
擬
籌
設
自
由
貿
易
區
，
歡
迎
華
僑
投
資
，
貴
會
應
讓
全
體
僑
胞
對
此
一
措
施
能
夠
了
解
，
積

極
參
與
國
家
經
濟
建
設
。 

第
五
、
貴
會
僑
務
駐
外
工
作
人
員
應
視
實
際
需
要
妥
愼
遴
派
，
務
期
加
強
與
僑
社
各
階
層
聯
繫
，
做
好
為
僑
胞
服
務
工
作
。 

第
六
、
僑
領
曾
建
議
由
華
僑
投
資
成
立
私
立
華
僑
大
學
，
僑
委
會
可
研
究
其
可
行
性
。 

第
七
、
僑
選
立
委
監
委
之
聯
繫
，
貴
會
去
年
已
經
注
意
去
做
，
今
年
仍
須
繼
續
注
意
聯
繫
。 


